
案情简介 钱某本是翟某好朋友，

2020 年 8 月份， 翟某因家庭资金周转不

开，便向钱某借用信用卡一张，进行消费

使用，钱某欣然同意。 至 2021 年 8 月份，

翟某共透支消费 60 万元，向银行偿还 49

万元，剩余款项未能及时偿还。

钱某担心出现征信问题， 曾代翟某

多次向银行进行偿还， 后经钱某多次追

要， 翟某归还钱某上述信用卡，2021 年

12 月 1 日，翟某向钱某出具一张《借条》，

载明：“因前期债务纠纷，翟某仍欠钱某

本金加利息共计八万元，按月息两分，分

五个月还清。 ”之后，翟某并未履行借条

还款承诺，至今分文未付。 为避免信用污

点，钱某于 2021 年 12 月 12 日，对翟某

先前透支款项及产生的利息共计 11 万

元进行了垫付。 钱某多次要求翟某进行

偿还未果，将翟某诉至法院，要求翟某向

其偿还欠款 11 万元。

翟某辩称：“认可借用信用卡的事实，

但是根据出具的《借条》，应当偿还 8万元，

其他部分不应偿还。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钱某与翟某之

间的借贷关系效力如何认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 钱某与翟某约定

将自己名下的信用卡出借给翟某使用，

实际出借的是信用卡内的信用额度。 信

用卡内的信用额度， 是金融机构基于持

卡人信誉所发放的， 允许持卡人在特定

条件下透支消费的资金， 实质上系银行

所有，并不属于持卡人。 所以，信用卡内

的信用额度，属于信贷资金，钱某将信用

卡内的信用额度出借给翟某使用的行

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

三条第一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

贷”的情形，钱某与翟某之间的民间借贷

合同无效。

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翟某

因该无效民间借贷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

予以返还，返还的金额应当以翟某实际透

支金额为准，《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不

能认定为最终透支金额。 综合银行流水

等证据，法院认定，翟某尚欠钱某 11 万元

透支款未返还。

据此，法院判决： 翟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钱某借款 11 万元。 宣

判后， 翟某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作出判

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持卡人出借信用卡给他人的行为，违

反《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同时也

违反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契约内容，存在

较大法律风险。 一方面，出借信用卡的行

为妨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出借后，发卡

金融机构无法对授信风险进行评估和管

理，增加了信用卡被恶意透支、形成不良

信贷的风险，影响了金融信用环境；另一

方面，对持卡人本身而言，出借信用卡行

为存在较大民事甚至刑事法律风险。

信用卡出借后， 持卡人仍然是信用

卡还款主体， 借卡人能否偿还的风险实

际上由持卡人承担。 持卡人寻求法律途

径向借卡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 有可

能会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仅支持偿还本

金，持卡人自行承担信用卡利息、违约金

等费用，损害自身财产权益。 若借卡人使

用期间进行非法套现、高利转贷、诈骗等

违法犯罪行为， 持卡人可能承担相应刑

事责任。

因此，在信用卡使用过程中，持卡人

应当妥善保管信用卡及密码等信息，依法

合规用卡，不要出借信用卡，也不要信用

卡套现后转贷，更不要买卖、出租信用卡，

以免“摊上大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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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五条 无效的或者 被撤

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第一百五十七条 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

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

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

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

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

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

机构贷款转贷的；（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

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

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

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 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

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

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的；（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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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被朋友透支了 60 万元，该由谁来还？

信用卡消费在生活中

越来越普遍， 一些人法律

意识薄弱， 将卡出借给亲

戚朋友使用， 以为签订了

借贷合同就高枕无忧，结

果由此引发不少的纠纷。

此类借贷合同效力如何认

定？ 相应的透支消费又应

由谁承担？

在宠物店精心挑选购买了一只小奶

猫，没想到买回家后，不到一周时间宠物

就病死了，宠物店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

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吗？

案件回顾

2021 年 10 月 27 日， 刘女士花费

1800 元， 在上海某宠物店购买了一只小

奶猫，当天她将猫咪送去体检，竟发现其

患有疱疹等疾病，刘女士当即返回宠物店

要求更换，店员以没有同价位的猫咪为由

拒绝了她的要求，刘女士只能作罢，没过

几天，猫咪病情更加严重，最终治疗无效，

于 11 月 1 日死亡。

刘女士认为， 宠物店出售明知患有

疾病的宠物，且已有多名消费者上当受

骗，属于恶意欺诈，要求退一赔三，宠物

店则辩称， 宠物都由消费者自行挑选，

在出售时是健康状态，买回家后饲养不

当，才导致了死亡，自己没有欺诈的故

意，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双方签

订了购买协议系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作

为长期从事宠物售卖的企业，应保证其

出售的宠物， 符合健康无疾病等要求，

却未能提供检疫合格证，接种疫苗证明

等材料，且消费者购买当日，幼猫即被

查出疱疹病毒及支原体阳性，显然宠物

店隐瞒了这一对交易产生影响的重大

瑕疵，该行为构成欺诈，且结合病毒潜

伏期等情况，宠物有较大可能在宠物店

时已经患病。 综合幼猫发病至死亡的时

间、宠物店经营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可以

推定宠物店， 具有实施欺诈的故意，因

此对于宠物店“没有欺诈故意”的辩称

法院不予采纳。 最终法院判决，宠物店

退还刘女士购猫款 1800 元，并支付赔偿

款 5400� 元。

1.�纠纷频发，宠物消费争议多

如今，“宠物经济”不断升温，宠物消

费纠纷同样频发。 由于这类交易属于活

体交易的范畴， 不同于其它消费品有明

确、规范的质量标准，相关纠纷处理起来

争议较多。 本案系因消费者购买的宠物

猫病死而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法院也已

受理多起涉该商家的类似纠纷，其明显有

悖诚信，存在欺诈行为。

2.�擦亮双眼，避免选购误区

为避免纠纷， 消费者在购买宠物时，

要前往有资质、信誉好的宠物店；在挑选

到心仪的宠物后，可要求店家出具宠物检

疫证明等健康材料；同时，在签订买卖合

同时，也要留意各项条款，最好注明购买

品种、健康证明等内容，并做好凭证留存，

以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诚信经营，方是长久之计

宠物店作为经营者， 在出售宠物前，

一定要对它们进行必要的体检，为消费者

提供身体健康的宠物，这是最基本的义务

之一。 反之，如果明知是病猫病狗但仍称

宠物身体健康而予以出售，则可能构成欺

诈，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 这也提醒

各位商家，切勿“知病售病”，牢记诚信经

营，方是长久之计。

爱新觉罗·德甄 上海市人大代表，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近年来，宠物经济正在成为拉动消费

的强劲力量。 然而，一片蓝海背后，收费混

乱、无证经营等一些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本

案中，人民法院对商家的欺诈行为“亮剑”，

不仅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坚决维护，也

为相关企业敲响了警钟： 宠物消费市场再

火爆，也不能偏离法治轨道，企业在追求经

济利益的同时，更应该加强社会责任感。

本案虽是一起个案、小案，却充分体现

了人民法院如何积极发挥审判职能， 在司

法实践运用法治力量来规范行业发展。 本

案对于营造诚信、公正、法治的消费环境，

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亦具有积极意义。

我也期待，人民法院能够进一步总结

分析此类案的特点， 加强宣传和引导，推

动各部门联合协作，共同护航宠物经济在

良性轨道上可持续发展，共创和谐家园。

刚买的宠物不到一周就病死？

法院：构成欺诈，三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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